
吉林省乡镇财政资金监管能力建设
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能力建设，更好发挥乡镇财政职能作用，规范乡镇财政资金监管能力建设资金使用管理，根据《财政部关于切实加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财预[2010]3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5]230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乡镇财政资金监管能力建设资金（以下简称监管能力建设资金），是指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的，专项用于我省乡镇财政资金监管能力建设的资金。
第三条  监管能力建设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遵循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奖补结合、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二章  资金使用范围

第四条  监管能力建设资金主要用于乡镇财政所改善办公条件、业务补助和工作奖补。具体包括：
（一）改善乡镇财政所办公条件。主要用于乡镇财政所维修办公用房，购置办公家具、基本办公设备等。
（二）乡镇财政资金监管业务补助。主要用于市（州）、县（市、区）财政局组织乡镇财政资金监管业务培训、组织编报乡镇财政基本信息报表、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监管、乡镇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维护和服务等。

（三）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工作奖补。主要用于对市（州）、县（市、区）财政局乡镇财政管理机构和乡镇财政所，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工作实施奖补。
第五条  监管能力建设资金不得用于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津补贴支出，不得用于投资经商办企业，不得用于购置交通工具、移动电话以及其他与监管能力建设资金使用原则及范围不相符的各项开支。
第三章  资金使用管理
第六条  省财政厅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定监管能力建设资金管理办法，对省以下财政部门分配下达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的监管能力建设资金，组织对下级财政部门使用管理监管能力建设资金情况实施绩效考评。
第七条  省财政厅采取因素法分配监管能力建设资金，主要依据各地乡镇数、行政村数、农业人口数、耕地面积、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以及资金使用绩效等因素，设定各种因素权重，综合考虑分配下达监管能力建设资金。
第八条  市（州）、县（市）财政部门依据中央和省级财政部门规定，管理和使用上级财政部门下达的监管能力建设资金，对乡镇财政所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考评。
市（州）、县（市）财政部门主要依据各乡镇行政村数、农业人口数、耕地面积、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以及资金使用绩效等因素，并结合本地实际，对乡镇分配下达监管能力建设资金，并将资金分配使用情况汇总上报省财政厅。
第九条  乡镇财政所依据上级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按要求使用上级财政部门下达的监管能力建设资金，加强财政所建设和组织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监管等工作。
第十条  监管能力建设资金在使用时，属于政府采购项目的，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资金监督与考评
第十一条  省财政厅按照国家和省关于绩效管理的有关规定，根据需要组织对监管能力建设资金管理与使用开展绩效考评，绩效考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安排资金的重要依据。
第十二条  市（州）、县（市）财政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并及时对资金分配下达、管理使用等资料整理存档，确保监管能力建设资金安全规范使用。
第十三条  对监管能力建设资金管理和使用中的违法行为，将依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规定追究相关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省财政厅2011年5月18日印发的《吉林省乡镇财政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吉财乡[2011]300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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